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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71   证券简称：*ST 高升  公告编号：2020-30 号 

 

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公司股票交易将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，公司股票简称不变，

仍为“*ST 高升”，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不变，仍为 5%；

股票代码不变，仍为 000971。 

 

一、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

公司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中

审众环）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无法表示意

见的众环审字（2019）011762 号《审计报告》。根据《公开发行证

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及其涉及

事项的处理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公司股

票自 2019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行“退市风险警示”的特别处理。 

公司聘请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亚太）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保留意见的

亚会 A 审字（2020）0082 号审计报告。同时亚太出具了《关于公司

2018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消除的专项说明》，认为中审

众环对高升控股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已

经基本消除。2018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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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负值，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，根据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 的规定，深圳证券交易所

将对公司股票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。 

二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 条的规定，

公司股票将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。公司特向投资者做如下风险提

示： 

1、公司股票代码不变，仍为“000971”； 

2、公司股票简称不变，仍为“*ST 高升”； 

5、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不变，仍为 5%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

针对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情况，

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管理层采取措施改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。公

司董事会将持续跟踪上述相关工作的进展，维护公司与股东的合法权

益，力争撤销退市风险警示。公司将采取措施如下： 

1、公司董事会将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，进行多元化布局，

积极拓展利润空间；不断优化产业结构，专注于做优做强主业。 

2、严控费用开支，全面降低运营成本；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

构、内部控制体系与风险防范机制，完善业务管理流程，在制度层面

保障公司规范运作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。 

3、公司将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、印章管理等内部控制体系，强

化执行力度，保证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，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的利益。 

4、公司将加强内部子公司管理，建立投后管理机制，实时跟踪

并购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所在行业变化趋势，给予并购子公司必要资

源共享，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，增强市场竞争力，保障并购子公司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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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发展。 

5、公司将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公司将在相关事项取得进展

时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如果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，公司股

票将自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有可能被实行暂停上市交易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（二）如果公司因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被暂停

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为负值，则公司股票将面临有可能被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。 

五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： 

联系人：公司董秘办 

电话：010-82602278 

    传真：010-82602628 

    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8 号 IFC 大厦 A 座 20

层 2002 室 

    公司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，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敬请投资者关注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二 O 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